
证券代码：30028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明精机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4 

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新申报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2016年

4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、2016年5月11日召开的

2015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

方案的预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公司本次拟向包括公司董事、总经理马佳

圳先生在内的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，募集资金总额

不超过（含）67,797.68万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

于投资特种多功能膜智慧工厂建设项目、云端大数据智慧服务平台建

设项目、农用生态膜智能装备建设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2016年6月2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

【161271号】。因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中国证监会

立案调查，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中国证监

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》【161271号】。2016年7月4日，公

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撤回2016年度非公开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》议案，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《关于撤回广东金

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申请》。 



2016年7月13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

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》[2016]369号。鉴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因涉嫌未按规定履行职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其承销保荐等资

质可能受限且期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为了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非公

开发行相关事项，2016年7月19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

次会议，并且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重新申报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

请文件的议案》及《关于公司聘请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2016年度

非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保荐机构的议案》，并向中国证监会重新申报

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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